[bookmark: _GoBack]義守大學教師升等以技術報告為代表成果送審查核項目表
1、 技術報告內容、結構應包含下列主要項目：
(1) 產學主題。
(2)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。
(3) 產學成果貢獻。
(4)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產學或技轉或學術研究總成效。
(5) 參考文獻。
2、 技術報告代表成果，主題對應之產學技術類型(欄位得視件數增列)
★專利/技轉/產學計畫，請依本校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所核發「產學技術類升等-產學技術表現表」中(項次及專利/技轉/計畫名稱)資料據以填寫。   
	類型
	項次
	專利/技轉/產學計畫名稱
	備註

	A.專利
	
	
	請提供專利證明

	(範例)
	A3
	冷熱除濕機裝置
	

	
	A5
	抽風機裝置
	

	
	
	
	

	B.技轉
	
	
	請提供技轉合約

	
	
	
	

	
	
	
	

	C.產學計畫
	
	
	請提供產學計畫合約

	
	
	
	

	
	
	
	

	D.其他
	
	
	


3、 本次送審代表著作(代表成果)與前次送審代表著作(代表成果)內容近似者，送審時，應檢附前次送審代表著作(代表成果)及本次著作(成果)異同對照。其餘有關著作之相關規定，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辦理。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